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
图书、特种设备、无形资产、基础设施清查
工作安排
学院各部门：
根据财政部令36号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行政事业单位定期对本单位所占用的国有资产进行清查或抽查。按照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要求,学院资产处2018年安排对学院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政府购置和2013年1月1日之前油田公司购置的图书、无形资产、特种设备、基础设施（独山子校区校舍，简称基础设施）进行专项清查，现将具体的清查工作方案通知如下：
一、资产清查原则
1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；
2、“以实物为主、帐物结合”的原则进行。
3、管理单位自查和学院组织复查相结合的原则。
二、资产清查范围（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间政府购置和2013年1月1日之前油田公司购置入账形成资产的无形资产、图书、特种设备、基础设施。包含：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和克拉玛依技师学院管理或使用，资产账目在本院的无形资产、图书和特种设备、基础设施）
1、学院所属各部门的无形资产（含教学实训软件、学院投资开发的精品课程、办公软件、专利等无形资产）。
2、资产属学院的图书（含独山子校区图书馆图书）。
3、资产属学院的特种设备（包含独山子校区的电梯、压力容器、锅炉、行吊等）；
4、基础设施是指独山子校区，油田公司投资的基本建设设施（按现有实际状况清查造册，为不动产登记及油田公司资产移交政府作准备工作）；
三、资产清查目的是摸清国有资产家底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；确保账实相符；清理毁损报废资产；为不动产登记及油田公司资产移交政府作准备；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。
1、摸清家底：通过清查，摸清学院无形资产、特种设备、图书、基础设施的家底，查清这些资产的实际状况，为学院加强无形资产、特种设备、图书管理、基础设施管理提供依据，为学院资产最优化配置提供依据。      
2、建立监管系统：通过清查，对学院现有无形资产、特种设备、图书、基础设施登记造册，按照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设备采购管理办法》重新核对、调整资产管理信息数据库数据，补齐资产移交登记手续，建立学院资产动态监管系统，并实施动态管理。
3、对残损、丢失的资产按照学院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》、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仪器设备家具报废处置管理办法》进行处置，对没有登记的资产进行重新核实登记。
　 4、健全、完善管理制度：按照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基层单位资产管理体系设置及职责》健全管理机构，配全资产管理人员；配合资产管理单位完善基层单位的资产管理制度，做到资产管理责任落实到人。
5、为2018年学院原有油田公司资产顺利移交给政府及不动产登记做准备工作；
四、清查工作安排
（一）、成立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：
组长：刘旭莹    
成员：相关单位行政第一责任人
办公室主任：艾之海      副主任  王建斌
成员：程晓玲、李巧萍、刘磊、赵倩  赵正军、杨河、吴健  
（二）、清查工作时间安排：详见附表
五、资产清查工作要求
1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资产清查工作，严格执行学院资产管理制度，单位主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，具体工作由资产管理员负责完成。
2、清查工作按照安排的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要求准时、保质完成，不得拖延。
   3、资产清查结束后，各单位资产管理制度要健全，所管理的固定资产必须建卡、贴标签。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资产处
2018年3月17日

2018年专项资产清查工作运行表
	序
	工作任务
	完成时间
	负责人
	工作要求

	1
	账目清查
	2018年3月1日
至2018年3月9日

	李巧萍
	1、查清独山子校区在账基础设施，列清单；
2、分别查清独山子校区图书馆、克拉玛依校区图书在账数目，列清单；
3、分别查清独山子校区、克拉玛依校区在账特种设备，列清单；
4、分别查清独山子校区、克拉玛依校区在账无形资产，列清单；

	2
	自查工作
	2018年3月12日
至2018年3月30日
	各相关单位资产管理员
	1、依据资产处提供的无形资产、图书、特种设备、基础设施清单，相关单位项逐项核实，落实管理人、资产目前状况。撰写资产清查报告。
2、对账物不符的，认真登记并注明目前实际状况。
3、各相关单位对自查结果及资产清查报告签字盖章后于2018年4月30日前上报资产处

	3
	复查工作
	2018年3月21日
至2018年4月10日
	李巧萍
赵倩
	1、按照自查清单进行复查。
2、调整资产管理平台数据
3、建立资产卡片；贴资产标签
4、油田公司资产，核查清查待移交

	4
	清查报告
	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20日
	艾之海
	1、撰写2018年资产清查工作报告，提交给主管领导
2、对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处理或整改意见



